
广州大学关于建立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实施办法

第一章 指导思想

第一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固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中

心地位，打造一流本科教学，实现本科教学质量监督与保障的全程覆

盖、全员参与。

第二条 落实学院人才培养的主体责任。强化质量监督和保障体

系建设，把本科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作为评价院（系）领导班子和个

人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职责范围

第三条 学校建立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管理责任人制度。

第四条 学校党政一把手是全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分

管教学的副校长是全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直接责任人。

第五条 学院党政一把手是本部门教学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分管教学副院长是本部门教学质量管理的直接责任人。任课教师是课

堂教学质量的直接责任人。

第六条 教务处负责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落实与监督。

第三章 职责内容

第七条 学校教学质量管理责任人的职责：

（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确保教学工作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适时提出和更新学校人

才培养目标、审议人才培养规划。

（三）审定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和方案，保障教学质量监督与保障

体系的正常运行。

（四）定期召开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教学工作，

对教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决策和部署。

（五）定期召开全校性人才培养工作会议或教学研讨会，分析研

究教学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第八条 院（系）教学质量管理责任人的职责：

（一）执行并落实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落实教育教学改革方案。

（二）制定和完善本部门教学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教育教学工作

的正常运行。

（三）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及时研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情况

和问题。

（四）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做好教材建设和选用工作。

（五）严格执行校领导联系学院制度和院（系）领导听课评课制

度。

（六）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做好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监督、评

价与管理。

第九条 教务处（教学评估中心）全面负责本科教学运行及管理

工作，制定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总体监测和评价教学质量，定期

发布《本科教学质量管理报告》，积极主动为教师和学生做好各项服



务工作。

第四章 职责考核

第十条 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考核工作，与领导班子和干部的

任期考核相结合。学校贯彻落实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情况，接受上

级主管部门的考核。院（系）贯彻落实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情况，

接受学校党委和行政的考核。

第十一条 各院（系）应将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组织、落实情况

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第十二条 学校将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情况，纳入

干部年度考核范畴。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各院（系）应根据本办法的原则精神，制定适合本部

门教学质量管理责任制的工作细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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